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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一、基础信息

1.全文应使用中文填写，所有涉及外文的信息应附中文，无

统一译文时，应注明原文。

2.申请品种名称应简单明了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

品种保护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

则（林业部分）》要求。注意品种名称不应含有歧视性、夸大宣

传、引起育种者身份等误解的表达，不能有与相同植物属或种中

已知品种名称重名的情况，品种保护的名称应与审定名称一致。

二、请求书

1.标记有红色*的为必填项，其它为选填项。

2.表中○供填表人选择使用，若有所述内容的，应对应选择。

3.申请人的名称：申请人为单位，应填写单位全称，并与公

章名称及法人证书（营业执照）中名称一致；申请人为自然人，

应填写本人真实姓名，不得使用别名。申请人为多个，又未委托

代理机构，应当指定一人为代表人，并填写在申请人①位置，其

电话和邮箱将作为该品种受理、审查、授权等工作事项的默认联

系方式。申请人的排序无法律效力。

4.申请人地址：请勿重复书写省市县。

5.培育人：是指对新品种培育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，为自然

人，原则上一经确定，不能随意变更。培育人信息应与培育人信

息表附件一致。培育人的排序无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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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代理机构应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

备案后再申请。

7.优先申请权：申请人自在外国第一次提出品种权申请之日

起 12 个月内，又在中国就该植物新品种提出品种权申请的，依

照该外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

约，或者根据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，可以享有优先权。需要填

写在先申请国别、申请日和申请号。

8.有关新颖性的规定：根据《种子法》第 92 条以及《条例》

14 条，丧失新颖性主要包括以下情形：

（1）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申请日前，经申请权人自

行或者同意销售、推广其种子，在中国境内超过一年；在境外，

木本或者藤本植物超过六年，其他植物超过四年；

（2）新列入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的属或者种，从

名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，在境内销售、

推广该品种种子超过四年的；

（3）申请品种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

主管部门依据播种面积确认已经形成事实扩散的；

三、说明书

1.请简介亲本来源：公知公用品种请标注品种名称或申请号、

审定号、登记号；自育品种请描述以哪个品种为母本，哪个品种

为父本，经多少代培育；存在母株的需说明母株的基本情况。引

进、野生材料请描述何时从哪个机构或哪里获得了一个什么品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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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失品种，请描述亲本的特征特性。母本在前，父本在后，申请

品种为杂交的用“ ×”，其他用“/”。

2.育种过程：请写明申请品种的育种时间、地点、亲本、方

法和繁殖方式。如涉及转基因育种方法，应注明是否按照规定获

得开展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。

3.销售情况：须写明何时何地销售了什么规模。

4.特异性：应与近似品种对比描述。选择近似品种具备亲缘

关系，或者是性状近似。

一致性：某年在哪观测多少株，典型株多少，非典型株多少，

是否在相关指南与标准的接受范围内。

稳定性：某年—某年，在哪连续种植多少年，每年观测多少

株，代际之间是否稳定。

四、照片及其简要说明

1.照片应包括申请品种的整体植株照片，申请品种特异性明

显的一个生长周期（春、夏、秋、冬）照片；涉及叶、花、果等

便于采集的部分，一种性状的对比原则上应在同一张照片上；一

般为彩色照片。

2.照片简要说明主要是对申请品种与对照（近似）品种的特

征特性进行对比说明；如果申请品种与对照（近似）品种在一张

照片上，应注明分别所处的排列顺序或位置。如果存在下列情况

的，也应在简要说明中填写清楚：

（1）照片的放大倍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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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照片上所选用繁殖材料的染色方法；

（3）其他对解释该照片有帮助的说明。

五、附件

1.说明书：上传 word 格式。

2.照片及简要说明：照片粘贴在对应位置，填写简要说明后

直接上传 word 格式。

3.培育人个人信息表应上传签章扫描件。

4.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上传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。申请人

为中国的单位的，应上传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扫描件。

申请人委托代理机构提交申请的，国内申请人应上传中文签章代

理委托书扫描件，国外申请人应上传中文和英文签章代理委托书

扫描件。

5.其他附件：其他需要上传的文件，如申请优先申请权的，

应上传优先申请说明及经原受理机关确认的第一次提出的品种

权申请文件复印件扫描件；通过转基因等基因工程技术培育的新

品种，应上传开展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。

6.承诺书：请仔细阅读内容，并上传全体申请人签章承诺书

扫描件。


